
（一）成立執行小組，定期召開會議。          

職  銜 職    稱 工  作  實  務 

召集人 校長 督導家庭教育工作之推展。 

副召集人 家長會會長 

1.推動辦理家長會親職教育事宜。  

2.協同學校推動家庭教育相關事宜。 

3.擔任家庭教育推動顧問。 

總幹事 輔導主任 

1.統籌辦理家庭教育推動事宜。  

2.擬定推動家庭教育實施計畫。 

3.協助家庭諮商輔導相關工作之規劃 

與執行。 

副總幹事 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總務主任 

1.督導班級家庭教育課程實施事宜。 

2.協力推動家庭教育相關活動。  

3.推動婚姻、倫理（品德）教育工作 

4.協力家長會推動家庭教育相關事

宜。 

執行秘書 資料組長 
1.辦理與規劃家庭教育工作之推展。 

2.彙整家庭教育推動成果。 

各學年代表 教師 

1.執行家庭教育課程。  

2.彙整家庭教育課程實施成果。 

3.協力推動家庭教育相關活動 

   

 


